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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佈

金嗓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欣然宣佈，
基於雙方合作發展的共同意願，本公司已與九州通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九州通」，一
間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，股份代號：600998，並為一名獨立於本集團的第三方）
於2016年2月15日訂立一份戰略合作框架協議（「框架協議」）。

根據框架協議，本公司授予九州通透過其藥品分銷網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大陸
銷售及分銷本集團特定類別的產品（「該等產品」）的獨家總代理權，惟有關權利不�括九
州通委聘其分銷網絡外的任何二級分銷商的權利。框架協議涵蓋的該等產品�括（但不限
於）：金嗓子喉片（OTC，鐵盒，每盒16片）、複方板藍根顆粒、板藍根顆粒、小兒感冒顆
粒、感冒咳嗽顆粒、複方百部止咳顆粒及羅漢果玉竹顆粒。

框架協議的期限由2016年1月1日�至2021年12月31日止，為期六年。

根據框架協議，截至2016年、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該等年度，將由九州通分銷的
該等產品的預計年度銷售額分別為人民幣100百萬元、人民幣200百萬元及人民幣500百萬
元，並須根據訂約方之間的實際年度銷售額予以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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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認為，透過與九州通進行上述戰略合作，其將進一步加強其領導地位，並繼續擴
大其於中國藥品及食品市場的市場份額。

承董事會命
金嗓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江佩珍

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
2016年2月16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�括非執行董事江佩珍女士；執行董事曾勇先生、黃建平先
生、曾克雄先生、呂興鴻先生及何錦強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驊先生、朱頡榕先生
及程益群先生。

- 2 -


